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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可換投債券及轉讓可換投債券及轉讓可換投債券及轉讓可換投債券及 

轉換可換股債券轉換可換股債券轉換可換股債券轉換可換股債券 

 

兹提述倢冠控股有限公司（「本本本本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日期為 2020年 12月 21日、2021年 1月 6日、

2021年 1月 20日和 2021年 2月 1日發布的公告（以下簡稱「該該該該公告公告公告公告」）關於本公司

向賣方發行本金總額為 48,000,000 港元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 除文義另

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 

 

轉讓可換投債券轉讓可換投債券轉讓可換投債券轉讓可換投債券 

董事會謹此宣布，於 2021年 5月 10日，本公司接獲賣方發出的轉讓通知，內容有關本

金總額為（i）18,000,000 港元的可換股債券轉讓予林思俊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ii）

15,000,000 港元的可換股債券轉讓予金興香港投資有限公司（「金興金興金興金興」），一間在香港

成立的有限公司；及（iii）15,000,000 港元的可換股債券轉讓予富創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富創富創富創富創」），一間在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林先生是金興及富創的唯一股東及最終

實益擁有人。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林先生、金興、富創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轉換可換股債券轉換可換股債券轉換可換股債券轉換可換股債券 

於 2021年 5月 10日，本公司收到林先生、金興及富創發出的轉換通知，內容有關行使

本金總額為 48,000,000 港元的可換股債券附帶的換股權，換股價為每股換股股份 0.30

港元（「轉換轉換轉換轉換」）。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於 2021年 5月 10日轉換已完成及（i）60,000,000股換股股份

已發行及配發予林先生，（ii）50,000,000 股換股股份已發行及配發予金興及（iii）



50,000,000 兌換股份已發行及配發予富創。轉換完成後，所有未贖回的可換股債券已獲

委悉數轉換。 

 

轉換對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轉換對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轉換對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轉換對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 

以下是本公司的股權結構：（i）緊接轉換前；（ii）轉換後： 

 緊接轉換前緊接轉換前緊接轉換前緊接轉換前  轉換後轉換後轉換後轉換後 

 股份數目  概約%  股份數目  概約% 

Vigorous King Limited 

（附註 1） 

415,000,000 51.88% 415,000,000 43.23%

梁蕙文女士 80,000,000 10.00% 80,000,000 8.33%

姚橞淇女士 80,000,000 10.00%  80,000,000 8.33%

賣方 — — — —

林思俊先生 — — 60,000,000 6.25%

金興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附註 2） 

— — 50,000,000 5.21%

富創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附註 3） 

— — 50,000,000 5.21%

其他公眾股東 225,000,000 28.12% 225,000,000 23.44%

   

總計 800,000,000 100.00% 960,000,000 100.00%

附註： 

1. Vigorous King Limited 由余柏麟先生持有 100%。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余柏麟先生被視為於 Vigorous King Limited 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金興香港投資有限公司由林先生持有 100%。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先

生被視為於金興香港投資有限公司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富創香港投資有限公司由林先生持有 100%。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先

生被視為於富創香港投資有限公司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承董事會命 

倢冠控股有限公司倢冠控股有限公司倢冠控股有限公司倢冠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余柏麟余柏麟余柏麟余柏麟 

 

 

香港，2021年5月1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余柏麟先生、梁昌豫先生及羅章滿先

生；非執行董事鄭君毅先生及陳洁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佑顯先生、林汛珈女士

及何大治博士。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

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

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

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

載任何 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日刊載於GEM網站www.hkgem.com內「最新公

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www.kinetix.com.hk內。 


